
 

 No Child Labor Declaration 

无雇佣童工声明书 
 
 

声明人： 公司： 
  

本单位没有雇佣童工，如果有雇佣童工的行为，愿意承担法律责任。  

We don’t use child labor. If there’s any child labor, we will take the legal responsibility. 

 
 

Stamp 盖章：  

 

 

年  月   日 
 
 

The legal responsibility for employing child labor: 

雇佣童工的法律责任： 

 

 

 

 

(1)用人单位使用童工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按照每使用一名童工每月处 5000 元罚款的标

准 给予处罚;在使用有毒物品的作业场所使用童工的，按照《使用有毒物品作业场所劳动保护

条例》规 定的罚款幅度，或者按照每使用一名童工每月处 5000 元罚款的标准，从重处罚。劳

动保障行政部门 并应当责令用人单位限期将童工送回原居住地交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所需

交通和食宿费用全部 由用人单位承担。 

 

 

(2)用人单位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依照前款规定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仍不将童工送交其父母

或者 其他监护人的，从责令限期改正之日起，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按照每使用一名童工每月处 

1 万元罚 款的标准处罚，并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其营业执照或者由民政部门撤销民办非企

业单位登记;用 人单位是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的，由有关单位依法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 降级或者撤职的行政处分或者纪律处分。 

 

 

(3)单位或者个人为不满 16 周岁的未成年人介绍就业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按照每介绍 

一人处 5000 元罚款的标准给予处罚;职业中介机构为不满 16 周岁的未成年人介绍就业的，并由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吊销其职业介绍许可证。 

 



 

 

(4)用人单位未按照《禁止使用童工规定》第四条的规定保存录用登记材料，或者伪造录用

登记 材料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处 1 万元以下的罚款。 

 

 

(5)无营业执照、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的单位以及未依法登记、备案的单位使用童工或者介

绍童 工就业的，依照以上规定的标准加一倍罚款，该非法单位由有关的行政主管部门予以取缔。 

 

 

(6)童工患病或者受伤的，用人单位应当负责送到医疗机构治疗，并负担治疗期间的全部医

疗和 生活费用。童工伤残或者死亡的，用人单位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或者由民政

部门撤销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用人单位是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的，由有关单位依法对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降级或者撤职的行政处分或者纪律处分;用人单位还应

当一次性地对伤残的童 工、死亡的童工的直系亲属给予赔偿，赔偿金额按照国家工伤保险的有

关规定计算。 

 

 

(7)拐骗童工，强迫童工劳动，使用童工从事高空、井下、放射性、高毒、易燃易爆以及国

家规 定的第四级体力劳动强度的劳动，使用不满 14 周岁的童工，或者造成童工死亡或者严重

伤残的，依 照刑法关于拐卖儿童罪、强迫劳动罪或者其他罪的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用人单位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依照前款规定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仍不将童工送交其父母或

者其 他监护人的，从责令限期改正之日起，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按照每使用一名童工每月处 

1 万元罚款 的标准处罚。 


